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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辦理客戶洗錢風險評估及姓名檢核作業欠妥適，及未定期

檢視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之參數合理性。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辦理客戶洗錢風險評估作業，對職業風險評估項目有未

納入業務特殊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業及

從業人員，如：公證人、地政士、融資性租賃、虛擬通

貨平台及交易業務等，或有計分錯誤致客戶洗錢風險等

級被低估之情形。 

辦理客戶之姓名檢核作業，有未對其高階管理人員辦理

姓名檢核之情事。 

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之相關篩選條件，未定期檢

視或留存參數合理評估之相關資料。 

對職業風險評估項目應將業務特殊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

錢犯罪利用之事業及從業人員納入分類，並確實辦理客

戶洗錢風險評估作業。 

應確實辦理客戶之姓名檢核作業，並加強相關覆核作業。 

應定期檢討疑似洗錢態樣表徵及篩選參數或條件，並留

存相關評估資料備查，以強化客戶帳戶及交易之持續監

控。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防制洗錢、打擊資恐及反武擴作業/缺失項次(1/1) 

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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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消費者保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消費者保護/缺失項次(1/1) 

缺 失 
態 樣 

交付投資人之文件，未將重要內容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

達，或有揭露錯誤，或對重大影響消費者權益事項，未於

規定期限內辦理公告等情形。 

 

投資人須知或公開說明書有重要內容，如：可能涉及之

風險、有無受存款保險、最大可能損失等事項，未以顯

著字體或方式表達，或重要內容揭露錯誤，如：公開說

明書揭露之主要投資地區有錯誤之情事。 

辦理境外基金總代理業務，對重大影響消費者權益事

項，有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相關公告之情形，如：核准

銷售境外基金或基金合併(2 日內公告)、新增境外基金

銷售機構(3 日內公告)等。 

對客戶說明金融商品或服務之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之

相關文件，應確實依「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

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」規定，以顯著字

體或方式表達，並確實揭露相關內容。 

應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之規定，對重大影響消費者(受

益人)之權益事項，確實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公告事宜。 

 

改
善
作
法 

缺
失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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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個人資料保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個人資料保護/缺失項次(1/1) 

 

 

 

缺 失 
態 樣 對員工使用電子郵件傳遞個人資料控管機制有欠周

延。 

公司未訂定電子郵件傳遞個人資料防護之相關內部

規範。 

透過電子郵件傳遞資料未以系統設定條件，檢核傳遞

資料內容是否涉及個人資料，如：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

出生年月日、電話號碼、地址等。 

應訂定電子郵件傳遞個人資料防護之相關規範，並

確實依內規辦理，以利落實執行個人資料保護作業。 

對員工使用電子郵件傳遞資料，應建立檢視是否涉

及個人資料之控管機制，以防範個人資料外洩之風

險。 

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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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投資或交易流程 

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投資或交易流程/缺失項次(1/2) 

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改
善
作
法 

交易室雖有設置獨立區域或設有門禁管制進出，惟

對非交易相關人員出入未有相關控管機制，或有利

用公共區域電腦設備下單交易。 

因防疫考量交易室未有門禁管制，惟公司未建置相

關配套措施。 

 交易室門禁管理有欠妥當。 

交易室應設置獨立空間或予以區隔，並應控管非交易

相關人員進出，留存相關紀錄備查，若為防疫考量，

應建置相關配套措施，防範交易資訊外洩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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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業務項目：投資或交易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辦理資產池選股作業有欠妥適。 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對股票投資資產池選股會議運作未訂定內部規範，

或辦理資產池選股作業有欠妥適，如：新納入股票

池之股票或未符篩選標準仍納入資產池之股票，未

敘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改
善
作
法 

股票投資資產池選股會議之運作，應訂定作業規範

（包括但不限於）：成員組成（最低人數）、開會

頻率（定期或不定期）、進行方式與程序、定期評

估機制、申請納入資產池之程序、相關紀錄保存等，

以利資產池選股作業遵循。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投資或交易流程/缺失項次(2/2) 

 

 

 

 

信用合作社/授信業務/缺失項次(1/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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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管會檢查局 

 

業務項目：內部管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證券投資信託公司/內部管理/缺失項次(1/1) 

 

改
善
作
法 

 辦公處所資訊及通訊設備之控管作業，有欠妥適。 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對經手人員之行動通訊設備(手機)，於台股交易時間內

有未集中交付保管、未填寫手機交付時間、未敘明遲交

手機或盤中取回手機之原因及合理性，並經主管覆核留

存相關紀錄備查。 

應參考「經理守則」訂定經理人員之行動通訊設備使用

管理規範，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：應於台股交易時段內

集中保管、確實記載未交付或盤中取回行動通訊設備之

情形，並經其權責主管同意等規定。  


